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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无锡市万木春特种涂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木春公司”）成立于 1999年 12月，

于 2011年整体扩建搬迁至宜兴市官林化学工业集中区，现厂址位于宜兴市官林化工集

中区都山路。企业注册资金为 3000万元，占地面积为 19191m2，现有员工 30人。

无锡市万木春特种涂料有限公司于 2011年 10月编制了《无锡市万木春特种涂料有

限公司 10100吨/年涂料系列产品整体搬迁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并于 2011年 12

月 21日获得了原无锡市环保局的批复，2013年 9月 12日，该项目通过原宜兴市环保局

验收。

万木春公司现有产能为年产涂料系列产品 10100吨，主要产品有：氨基漆、油漆辅

助材料[催干剂、促进剂等]、聚氨酯漆、聚氨酯漆稀释剂、丙烯酸漆及稀释剂、环氧防

腐漆、有机硅耐高温漆、富锌底漆、地坪涂料、氟碳涂料、船用涂料、环保型水性涂料、

环保型 UV光固化漆等。

按照万木春公司的发展宗旨和目标理念，做大做强涂料类产品，进一步扩大环保型

涂料、树脂产品的生产规模，开发相关配套产品是企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因此，万木春

公司拟投资 3650.1万元，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淘汰木器金属聚酯漆、船用涂料、富锌底

漆、环氧防腐漆产品 3500吨，新增环保型涂料、树脂产品 4500吨，分别为水溶性丙烯

酸树脂 1000吨、水乳型丙烯酸树脂 1000吨，环保型异氰酸酯固化剂（聚氨酯树脂）1500

吨、环保型油墨 1000吨，项目建成后全厂年产各类涂料、树脂产品 11100吨。

本项目于2025年6月18日通过无锡市数据局备案，备案证号：锡数投备〔2025〕59

号，项目代码：2406-320200-89-02-385126。

为了加强建设项目各方与可能受项目影响的公众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使公众比较全

面地了解建设项目及其污染排放状况，减轻对项目影响的担忧，通过公众参与的形式，

把公众对建设项目的多种意见和建议体现在公众参与的结论中，使项目规划设计更加完

善和合理，以提高建设项目的环境和经济效益。

公众通过参与来维护其环境权益、履行其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对形成良好的保

护环境的设备风气和实现预定的环境目标有个保障作用。公众参与的结论体现在报告书

中，环保部门在报告书审批时应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并及时反馈给建设单位，作为监

督和验收的内容之一。通过公众参与，可使环境影响评价的对策更具合理性、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

无锡市万木春特种涂料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负责项目的公众参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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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条：对依法批准设立

的产业园区内的建设项目，若该产业园区已依法开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且该

建设项目性质、规模等符合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审查通过的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和

审查意见，建设单位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时，可以按照以下方式予以简

化：

（一）免予开展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公开程序，相关应当公开的内容纳入本办法第

十条规定的公开内容一并公开；

（二）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和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 10个工作日的期限减为 5个

工作日；

（三）免予采用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张贴公告的方式。

无锡市万木春特种涂料有限公司位于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都山路 120 号现有厂区

内，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已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并经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审查通过（审

查意见：苏环审〔2023〕35号），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宜兴市新材料产业园产业定位，因

此本次公众参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条要求予

以简化，本次公众参与的主要形式包括：网络公示、报纸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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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本次项目建设单位——无锡市万木春特种涂料有限公司，于 2024年 7 月委托江苏

正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本次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无锡市万木春特种涂料有限公司于 2025年 8月 21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

平台（https://www.eiacloud.com/gs/）对《无锡市万木春特种涂料有限公司产品技改扩建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公示时限为 2025

年 8月 21日至 2025年 9月 4日。本次公开的主要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名称、选址、建

设内容等基本情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

式和途径；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单位的名称；征求意见的公

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

时间。

公示内容及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要求。

2.2公开方式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条，建设单位通过网

络公开、报纸公开的方式进行征求意见稿公示。

2.2.1网络公示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条，本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信息公开采用网络公示的方式，通过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

（https://www.eiacloud.com/gs/）实施了本次征求意见稿公示。实施进度情况见表 2.2-1，

公示截图见图 2.2-1。网络公开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表 2.2-1 公示实施进度

序号 公开方式及内容 实施时间

1 通过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公示
2025年 8月 21日~2025年 9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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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2.2.2报纸公示

报纸名称：扬子晚报；

登报时间：2025年 8月 25日、2025年 8月 26日。

本次报纸公开内容为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

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

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进行，公开内容及日期满足《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办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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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项目第一次登报公示照片

图 2.2-3 项目第二次登报公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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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张贴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第三十一条，本项目

可免予开展张贴公告的工作。因此，本次未进行张贴公示。

2.3查询情况

建设单位在厂区内设置办公室提供公众查阅。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无公众前往查

阅报告书。

2.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意见。

3.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次项目公示期间未收到本项目相关意见，未有公众对环境影响预测结论、环境保

护措施或者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等方面及环境影响评价相关专业技术方法、导则、理论等

方面提出质疑，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要求，本

项目未召开公众座谈会、者听证会或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

4.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进行网络公示、报纸公开期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意见（包括电话、邮件等各种

形式）。

5.其他内容

5.1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公众参与过程中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两次刊登公示报纸及截图均存档备查。

5.2公众参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我单位将在日常运营过程中真正做到对污染物的有效预防和控制，切实做到污染物

排放达到相应的国家和地方排放标准，确保安全生产，尽量减少非正常排放情况发生，

对污染物排放长期监测，并建立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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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公开时间及日期

建设单位应当在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网络平台，

公开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和公众参与说明。

6.2公开方式

本项目的报批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是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

（1）网络

报 批 前 报 告 书 全 本 公 开 及 公 众 参 与 说 明 公 开 ， 公 示 网 址 为 ：

https://www.eiacloud.com/gs/，公示时间为 2026年 6月 4日。

（2）其他

本项目的报批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是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进行，

无其他公开途径。公示截图如下：

图 6.1-1 报批前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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